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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延误申
请保险理赔，也
会 涉 嫌 刑 事 犯
罪？近日，南京
就发生了一起这
样的案件。媒体
报道，一位李姓
女子因为虚构行
程，利用近 900
次航班延误骗保
近 300 万元，目
前已被当地警方
以诈骗罪和保险
诈 骗 罪 刑 事 拘
留。

但网络上，
许多网友都认为
这 样 定 罪 太 牵
强 。 有 网 友 表
示：“最怕玩不起
翻桌子。”“规则
你定的，我利用
了你的规则，你
告我诈骗。”“人、
票、航班延误都
不是假的，用什
么骗的呢？”

买航班延误险“获赔”300万元，是薅羊毛但未必是犯罪

又一起冒名顶替上大学
事件引起关注。

据报道，高考“落榜”16
年后，心怀大学梦的陈秋媛

（化名）打算报考成人教育学
校，来填补心中的遗憾。可
在信息填报时她才发现，“陈
秋媛”已经在山东理工大学

“就读”过，并顺利毕业，只是
学信网上的“陈秋媛”，照片
栏上是另外一个陌生女孩的
头像。因为被冒名顶替，出
身于贫困农家的陈秋媛命运
从此发生改变，踏上了漫长
的打工生涯。

最新消息是，山东冠县官
方 6月 10日发布通报称，冠县
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责成县
纪委监委、县公安局、县教育
和体育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
此事开展调查，相关调查处理

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每一起冒名顶替案件都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陈秋媛事
件同样扑朔迷离。好端端的
一个大活人，究竟是怎么被冒
名 顶 替 的 ？ 顶 替 者 是 什 么
人？为何学校和相关部门没
有发现？这一系列问号，都有
待拉直。

据陈秋媛查实，自己的高
考成绩为 546 分，这个分数达
到了专科的分数线，而她报考
的第三个院校为山东理工大
学（本 科 院 校 ，也 含 专 科 专
业）。“如果是专科录取，她也
是愿意去的”，但她并没有等
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另据
资料显示，假“陈秋媛”于2004
年9月进入山东理工大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学习，
2007年7月毕业。

值得追问的是，假“陈秋
媛”的冒名顶替究竟是“冒用
学籍”，还是连成绩都一并“冒
用”了？

如果是前者，那么陈秋媛
的落榜并不是假“陈秋媛”所
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复读生
冒用他人“废弃学籍”参加中
招和高考的情况，并不稀少，
此前发生在河南长葛的“被堂
姐顶替上学”事件就是这样，
冒 用 的 只 是 学 籍 而 非 成 绩
——成绩是本人考的，学籍是

“被迫”冒用的。
但如果是学籍和成绩一

并“冒用”，那就是盗用了陈秋
媛的“人生”，两者之间存在本
质的不同。通常而言，这样的
操作，需要打通诸多环节，很
可能存在不为人知的猫腻，乃
至某种灰色的利益链，必须深

究并严惩不贷。
严惩包含两个层面：追责

与善后。
目前冒名顶替者已经被

发现，学历也将被注销，接下
来，暗箱操作的链条上还有哪
些人，该担何责，需要一查到
底。

而查清真相之后，如何慰
藉被冒名者的人生，同样不能
没个说法。每一起冒名顶替
案，背后都是姓名权、受教育
权的被侵犯，以及被顶替者可
能面临的诸多尴尬乃至人生
命运的改写，这种损失巨大，
无法量化。

以陈秋媛事件为例，因为
受学历所限，她只能干餐馆服
务员等最基层工作。因冒名
顶替造成的恶果，显然不该让
她独自承担，侵权者、过失方

也该对其进行补偿。
而对“陈秋媛”们最好的

交代，还是尽量从源头避免
此类事件发生。早在 2009 年
罗彩霞事件曝光后，教育部
曾于当年下半年起，在全国
范围内清查高校冒名顶替别
人的学生。据报道，在某高
校，被清退的学生就达 300 多
人。可见当年漏洞之大，乱
象之多。

随着制度补缺的实现，类
似冒名顶替和资格造假事件
得到了遏制，但对这些冒名顶
替个案，仍需彻查，并用过往
的教训来杜绝“历史重演”。

用真相和追责为事件收
尾，当然是对被冒名者的莫大
慰藉，在此基础上，要尽可能
地“补偿”他们失去和被改变
的人生。

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被改写人生”需公平交代

用真相和
追责为事件收
尾，当然是对
被冒名者的莫
大慰藉，但在
此基础上，要
尽可能地“补
偿”他们失去
和被改变的人
生。

李某曾有过航空服务类
工作经历。她“薅羊毛”的套
路是这样的：在网络上精心挑
选延误率较高的航班，再去查
询该航班的航程中有没有极
端天气。如果找到了存在较
大延误可能的航班，李某就会
使用不同身份购买机票并大
量投保。如果航班不会延误，
她会在飞机起飞之前把票退
掉，以便减少损失。一旦航班
出现延误，李某便向保险公司

申请理赔。
此事引发争议。不可否

认，法律有一定的专业门槛，
但如果认为罪与非罪只有法
律专业人士才能判断，那就大
错特错了。法律植根于我们
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从头到尾都带着烟火的气息。

对于绝大多数案件，普通
人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常识就
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反而
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思

维容易脱离经验常识，冷不丁
就会把自己绕进那些由抽象
概念筑成的逻辑陷阱里，从而
作出令常人无法接受的法律
认定。

在该案中，当事人李某被
刑拘的理由是：利用其亲友身
份信息购买机票和飞机延误
险，涉嫌在与保险公司订立保
险合同时，故意捏造根本不存
在的被保险对象，骗取保险公
司保险金，客观上存在刑法评

价中的诈骗行为。
初看起来，似乎有道理，

可问题是：使用谁的身份购买
保险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
身份信息是否真实。因为保
险公司并不筛选顾客，保险公
司只审查购买延误险的人是
否同时购买了某个航班的机
票。至于该乘客到底是谁以
及是否实际搭乘该趟航班，保
险公司并不审查或关心。

因此，只要李某使用真实

的身份信息购买保险并且支
付了足额的对价，那么她就完
成了一次合法的缔约行为。
如果每个单一行为都是合法
的，那么这些单一行为的集合
怎么就能突然一步滑向犯罪
呢？被保险人是否知情或同
意，或许会影响到保险利益的
认定和保险合同的效力，但这
种争议仍然是一种民事争议，
不会越过民事纠纷直接升级
为刑事犯罪。

◆ 当事人每一个单一行为都是合法的

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
同，其本质特征是保险标的具
有不确定性。具体到本案，在
订立保险合同时，李某不确定
航班是否一定延误。但这并
不意味着，李某不可以通过尽
量收集信息去作出自己的研
判，从而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
策。保险公司向乘客兜售航
班延误险也是出于商业和逐
利的目的，凭什么就只能允许
保险公司赚钱而不能允许乘
客赚钱呢？

更何况，客观上，航班信
息和天气信息都是公开的，航
班是否延误不仅与天气有关，
还与其他许多因素有关，并非
李某可以控制。相信李某也
有预测失灵的时候，这时候李
某购买机票和保险的费用，不
就转化为航空企业和保险公
司的利润了吗？

这世界的规则，有的具有
道德属性，有的不具有道德属
性。不具有道德属性的规则，
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分配规

则。哈耶克就曾经指出，规则
本质上并非行为的障碍，而只
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选择和
决策的参考。

李某的行为说到底，是在
利用规则的漏洞去谋取自己
的利益。如果保险公司不愿
意看到类似李某这样的行为，
那首选的办法应该是完善保
险条款和改进投保规则，次选
的办法是去法院主张保险合
同无效，而不是动辄寻求警权
介入。警权依赖，会维持甚至

加剧市场主体的惰性、低效。
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奇思

妙想，鼓励人们赚钱致富。有
些赚钱的方法可能很新奇，甚
至可能不合理，但不合理不等
于违法，更不等于犯罪。就李
某的行为来说，社会化定性应
该是“薅羊毛”，算得上投机，
但难言犯罪。

从法律层面讲，刑事执法
显然不能存在泛道德主义倾
向，总想把看着不合理的经济
活动关进刑法的笼子里面。

如果总是把刑法挺在社会治
理的前面，如果刑法的手总是
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到处乱伸，
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缺乏活
力的，社会治理的成本也一定
是非常高昂的。

真正的法律人必须目光
如炬，带着对整个社会的理解
和洞察去直击案件的核心和
本质，而不是被一些弯弯绕的
表 象 给 困 在 泥 淖 里 无 法 自
拔。希望这起案件最终能得
到妥善处理。

◆ 不合理不等于违法，更不等于犯罪

■新闻背景

“点击手机网页却跳转到App”“并未调用App却自行
开启后台运行”“某个App被调用后自行调用、激活众多其
他App”……部分手机App持续“任性不服管”，不仅让用户
无奈，也损害用户权益，造成安全隐患。

手机App如此“任性”是何原因？
安卓系统中，通过在App程序中加入特定代码，即可实

现从网页向本地App强制跳转。“有的是点击一次链接就自
动跳转，有的是点击、使用多次会唤起后台的App，让它接管
用户原来在网页操作的功能。”

为何如此？原来，一款App产品的考核指标当中最重
要的是“日活跃用户”。App被启用次数越多，“日活”数据越
好，商业估值就越高，盈利能力就被认为越强。为了抢占市
场，谁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提高App“日活”量的方法。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点击手机网页却跳出App，为何？


